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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医保发〔2020〕9号 

 
 

关于转发省医疗保障局等五部门 
《关于落实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 

使用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区县医疗保障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卫健委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

各有关医疗机构： 

现将省医疗保障局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卫健委、省药品

监督管理局、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《关于落实第二批国家组织药

品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的通知》（鲁医保发〔2020〕25 号）转发

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贯彻落实。 

一、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工作职责建立健全与集中采购工

作相关的工作机制，分工协作、密切配合，确保国家组织药品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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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采购和使用。 

各医疗机构要按照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的 32个药品品种

在我省的中选结果，严格落实省医保局分配的采购量。按照中选

药品的“生产企业、药品名称、剂型、规格包装、包装方式、计

价单位、中选价格”等，做好采购准备，确保 4月 15日采购使用。 

二、在莱芜区、钢城区、莱芜高新区，试点开展医保基金与

医药企业直接结算药款工作。 

三、加强政策宣传及解读，合理引导群众预期和社会舆论，

加强舆情监测，确保达到降药价、惠民生、促改革的目的。 
 

 附件：《关于落实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 

的通知》（鲁医保发〔2020〕25号） 

  

  

济南市医疗保障局        济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

 

        

 

 

济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    济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4月7日 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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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月 7日印发  


